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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苗生明：少捕慎诉慎押的精准理解与正确适用

少捕慎诉慎押，这一刑事司法政策为何意义重大？如何精准适用？新华社记者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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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包括哪些方面，是如何逐步确立的？
苗生明：少捕慎诉慎押是指对绝大多数的轻罪案件体现当宽则宽，慎重逮捕、羁押、追诉。
少捕，是指要依法加强对逮捕社会危险性的审查，依法能不捕的不捕，尽可能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减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状态下候审。
慎诉，就是依法行使起诉裁量权，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通过适用不起诉，发挥审查起诉的把关、分流作用。
慎押，则要求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方式，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少捕慎诉慎押的本质是严格、准确、规范地把握逮捕、起诉、羁押的法定条件，将刑事强制措施、刑事追诉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体现刑法谦抑、审慎的要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平衡，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司法对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作用。
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息息相关。近年来，检察机关主动适应变化，提出少捕慎诉慎押理念，合理降低诉前羁押率，提高不起诉适用率，加强、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也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在有关文件中明确提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并提出要“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贯彻好这项刑事司法政策是以司法履职助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也可以有效防止刑事诉讼过度依赖逮捕羁押、强制措施而导致的功能异化。[image: IMG_258]
问：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苗生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四个有利于”：

——有利于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尽可能减少审前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避免羁押强制措施的滥用、误用，是强制措施适用中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体现。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减少不适当、非必要的逮捕羁押，体现司法宽和、谦抑，释放司法善意，有助于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
——有利于加强犯罪治理。如最高检2020年制发了“醉驾”案件不起诉典型案例，指导各地在坚持对“醉驾”行为从严惩治的同时，对于情节轻微的醉驾案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并加强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的衔接。在适用不起诉的同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虽然定罪判刑少了，但惩戒力度不减，促进健全完善从严治理、综合治理“醉驾”体系。
——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羁押不仅需要大量资源投入，被羁押人员不能正常生产生活、创造价值也是羁押的隐形成本，同时，羁押中的“交叉感染”形成重新回归社会后再度危害社会、违法犯罪的团伙也不鲜见。
2021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不捕率为30.6%，同比增加7.8个百分点，不起诉率15.5%，同比增加2.4个百分点，诉前羁押率为44.2%，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数据的背后，体现的是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功效的逐步显现。[image: IMG_259]
问：在办案实践中，如何把握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案件适用范围？
苗生明：从政策定位和案件特点出发，实践中以下几类案件应成为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点：
一是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犯罪案件；
二是罪行较轻的案件，如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系过失犯罪，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
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没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案件；
四是未成年人、老年人、在校学生、重大科研项目关键岗位的科研人员、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企业经营者等，不予羁押不致产生社会危险且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需要强调的是，政策导向不能取代个案裁量，上述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逮捕、羁押、追诉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综合审查，作出决定。同时，对于严重犯罪案件，虽然罪行较轻，但情节恶劣，人身危险性大、拒不认罪的案件，还要体现当严则严的政策要求，该捕即捕，依法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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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少捕慎诉慎押是否会对不法分子带来纵容？该如何正确理解？
苗生明：正如我前面谈到的，少捕慎诉慎押不是一律不捕、一味从宽，不能搞“一刀切”、简单化操作。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应当以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及保障诉讼为原则和基本要求，实践中需坚持“当用则用”而非“一律适用”。特别要注重区分情况、区别对待，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坚持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同时还要纠正的一种认识偏差，就是将少捕慎押等于“无罪”，将不诉等于“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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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了让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适用更精准、更切实，检察机关接下来有怎样的工作打算？
苗生明：一是细化逮捕条件与逮捕程序。根据罪行轻重、是否认罪认罚、特殊群体等，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逮捕社会危险性标准，严格审查逮捕社会危险性；规范审查逮捕程序，健全审查逮捕意见听取与说理机制，运用羁押听证制度，以听证促公正。
二是规范和扩大适用取保候审。检察机关拟会同公安机关探索完善保证方式，发挥保证人、保证金的作用，进一步明确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法律责任，建立非羁押风险动态评估机制，让取保候审好用、管用。
三是依法充分适用不起诉，从公共利益、刑事政策等多方面出发，确立诉与不诉的考量因素与操作标准，综合运用起诉替代措施，通过合理适用不起诉提升司法能力和办案效果。
四是强化羁押必要性审查，建立对羁押必要性的定期审查制度，加强对羁押持续时间、延长羁押期限和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规范，及时撤销、变更非必要的羁押。
五是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制度优势，在办案中做好矛盾化解、释法说理等工作，降低办案风险，实现“枫桥经验”中“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治理目标。
目前，最高检也正在会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共同起草制定《关于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的若干意见》，拟对少捕慎诉慎押工作作出统筹部署和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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